
法規名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挪威奧斯陸商會間貨品暫准通關執行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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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民國 89 年 05 月 16 日 

 
中華民國與挪威設立貨品暫准通關國際關稅保證制度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與奧斯陸商會議欺定書 (中譯稿僅供參考)

第一條  簽訂本議定書之保證機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奧斯陸商

        會同意依本議定書設立國際關稅保證制度，對於海關通關證 (以

        下簡稱「中華民國／ＣＰＤ通關證」) 所載貨品在其國家關稅領

        域內暫准免稅通關。

第二條  本議定書係規定依左列公約並按其所定方式，以國際貿易為目的

        ，得自由流通貨品之暫准通關：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於日內瓦簽訂之「便利商業樣品及廣告

          品進口關稅公約」。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於布魯塞爾簽訂之「專業器材設備暫時進

          口關稅公約」。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於布魯塞爾簽訂之「便利供展覽會、國際

          商展、會議或類似活動陳列使用之貨品進口關稅公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六日於布魯塞爾簽訂之「貨品暫准通關證公

          約」。

        －所有其他適用於暫准通關領域依法令涉及暫准過關作業之國際

          公約或協定。

        本議定書依左列各項之規定實施：

        －貨品暫准通關證公約。

        －國際商會事務局之聲明及實施辦法。

        －本議定書本文。

        明定依本議定書設立之國際關稅保證制度，由國際商會事務局負

        負實施。

第三條  就適用本議定書而言：

        一  稱「進口稅款」，係指關稅與其他稅以及進口貨品有關之應

            付稅款，並包括得對進口貨物課徵之所有內地稅。但不包括

            進口時提供勞務所收取之費用，以及為間接保護進口國國內

            產品或為財政目的而徵收之稅。

        二  稱「暫准通關」，係指依前述公約規定之條件或進口國之法

            令規定，免繳貨品進口稅款之暫准通關進口。

        三  稱「轉運」，係指本議定書締約一方之法令與規定，在該締

            約一方暫准通關或轉運之領域內，貨品自某一地區海運運送

            至另一地區海關。

        四  稱「海關通關證」，係指本議定書附件所載之同式文件，以

            下簡稱「中華民國／ＣＰＤ通關證」。

        五  稱「保證機構」，係指某一商會或商會之組織或合於左列規

            定之機構：

            －經該國海關當局核准擔保繳納中華民國／ＣＰＤ通關證所

              載貨品之應付進口稅款者。

            －經參加國際商會事務局所實施之國際關稅保證制度者。



            －與當地商會或其他機構合組之全國保證制度得簽發中華民

              國／ＣＰＤ通關證者。

第四條  締約之保證機構中華民國／ＣＰＤ通關證，應依一九六一年十二

        月六日簽訂之貨品暫准通關證公約暨同日發布之國際商會事務局

        聲明及其實施辦法等規定辦理。

        保證機構應將所保證之中華民國／ＣＰＤ通關證之暫准通關或轉

        運作業情形互相通報。

第五條  本議定書締約任一方應於取得其本國海關當局之核准後，對其本

        國人依本議定書將規定貨品輸往締約他方之進口稅款負保證繳納

        之責任。

        惟前項核准，各國以給予一保證機構為限，並於該機構提供所有

        本議定書附件及國際商會事務局規定之保證 (包括繳付國際商會

        事務局連鎖會費) 後生效。

        外匯管制國家之保證機構，非經其外匯主管機關授權辦理所有必

        要之匯款，俾清償相互間因保證而產生之債務者，不得行使保證

        權。

第六條  中華民國／ＣＰＤ通關證之效期，自簽發之日起不得超過一年。

第七條  保證機構得依本議定書附件之規定，自定簽發保證之條件。

第八條  保證之簽發，係指擔保進口之貨品，倘未於規定期間內復運出口

        口，應向暫准通關領域海關繳納進口稅款之責任。保證之額度並

        應包括進口商倘乏保證所應提存之其他款項，但以在進口稅款百

        分之十以內為限。

第九條  本議定書締約任一方經產地國核准給予保證之貨品，運抵目的國

        時，該國海關當局核准之保證機構立即自動取代產地國之保證地

        位。

        同一貨品過關不同國家時，在相同條件下，前項取代應繼續發生

        。

第一○條  取得保證之貨品，未於規定期間內自暫准通關國復運出口，致

          須繳納進口稅款時，該國核准之保證機構應向債權海關機構繳

          納應付之運口稅款。

          保證機構對經保證之貨品繳納進口稅款後，得請求給予原始保

          證之保證機構返還為進口商所代繳之款項。

          前項返還應依附件國際商會事務局議定書第九條規定方式辦理

          。

第一一條  有關本議定書條款之解釋，應提交國際商會事務局指導委員會

          決定。

第一二條  違反本議定書規定之保證機構，將被強制退出本制度，其強制

          退出須經締約另一方與國際商會事務局指導委員會共同決定。

第一三條  締約保證機構間對於適用本議定書所生之歧見、爭議或爭端，

          最後應依國際商會調解及仲裁規則，指派一位或一位以上仲裁

          人按上開規則解決之。

第一四條  本議定書自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奧斯陸商會、國際商

          會事務局簽訂之日起生效。

 

          挪威保證機構：奧斯陸商會                   (簽署)

          中華民國保證機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簽署)

          國際商會：國際商會事務局                   (簽署)


